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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加强元宵节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
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元宵节即将来临，外出旅游、探亲访友和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京，节日聚会、娱乐、用餐等活动还将增多，烟花爆竹燃放和用火用电将再次达到高峰，加之天气低温干燥，火灾风险仍然较高，社会面火灾防控任务依然艰巨。为迅速贯彻落实领导指示精神，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，现对元宵节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狠抓主体责任落实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各成员单位要迅速向街道乡镇、社会单位部署元宵节火灾防控工作，将各级领导指示精神和有关文件要求传达到基层组织、单位和个人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完善火灾防控措施。元宵节当天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带队夜查，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和各类消防安全问题。各单位要配齐配强安保力量，配置充足灭火器材，加强用火用电管理，死看死守重点部位，开展内部防火巡查，全力确保自身消防安全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

二、加大烟花爆竹管理，坚决实行禁限放管控。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，进一步向社会单位和广大市民明确禁放区域和集中燃放区域，要将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、高层建筑和不放心的场所及单位，如外墙保温、装饰材料阻燃性能低，易燃、可燃材料集中，人员稠密且周边环境差的单位及周边列为禁放区域，实行严密火灾防控。要组织人员在禁放时段，对禁放区域、禁放单位周边进行巡查巡视，发现违反烟花爆竹禁放规定的行为，要及时予以劝诫制止；对于不听从劝诫，执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要采取强制措施坚决予以查处。

三、强化火灾隐患治理，夯实火灾防控基础。虽然春节期间社会面火灾防控效果较好，全市未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，但从期间火灾发生的原因分析看，火灾隐患排查整治、可燃物清理湿化、弱势群体监护等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。各成员单位要在元宵节前（2月2日至2月4日）集中3天时间开展一次全面的、细致的消防安全大检查行动，巩固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薄弱环节，消除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可燃物清理死角死面，落实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监护措施，扎实做好元宵节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。 

四、发挥群防群治作用，全面清理湿化看护。各成员单位要最大限度发动志愿者、治安巡防队员、治保积极分子、义务消防组织等群防群治力量，成立巡防队伍，确定网格化巡防区域，制定并熟悉应急处置预案，增配机动消防器材、车辆，实施不间断巡逻防控，对重点部位实施看护，主动查找、制止、上报容易引发火灾的行为，发现火情立即报警并组织力量先期处置。要加大烟花爆竹销售点、集中燃放点周边、高层建筑屋顶和露天平台、住宅阳台、平房胡同区、老旧住宅楼、临时建筑、施工现场、文物古建等火灾危险性较大部位的可燃杂物和人造塑料草坪、人造塑料景观清理覆盖力度。园林绿化、市政市容、公安消防等部门要继续配合，组织对草坪绿地、园林树木、平房屋顶特别是集中燃放点及周边进行喷水湿化，降低可燃性。

五、加强消防宣传教育，倡导安全文明燃放。各成员单位要针对烟花爆竹燃放和消防安全开展宣传教育，继续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，刊播消防安全温馨提示，通过设置告示牌和禁放标志等多种宣传形式，倡导市民安全文明燃放烟花爆竹，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燃放规定。要继续加大火灾隐患和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曝光力度，震慑各类消防违法违章行为，努力营造消防平安的舆论氛围。

请各成员单位将工作开展情况于2月6日前报送至市防火委办公室邮箱。

特此通知。
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
（联系人：王建维；电话：82215549；邮箱：bjfhq@yahoo.cn）

主题词：消防  元宵节  火灾防控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2年1月31日印发
校对：王建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：200份
PAGE  
- 1 -

